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孙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建

筑设计）拟与关联方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海口优联国际医院项目施工合

同》发表如下意见：  

1、经核查，海航建筑设计拟与关联方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海口优

联国际医院项目施工合同》，主要为了使海航建筑设计能有效执行开展《海口优联国

际医院项目施工合同》，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其定价依据市场价格确定，没

有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符合公司主业发展需要。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孙公司海航建筑设计签订《海口优联国际医院项目施工合同》。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孙公司海航建筑设计拟与关联方咸阳蓝海临空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临空”）签订《西安海航咸阳中国集项目（6#楼）EPC 工

程总承包合同》发表如下意见： 

1、经核查，海航建筑设计拟与蓝海临空签订《西安海航咸阳中国集项目（6#楼）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主要为了提升海航建筑设计 EPC 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有利于

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其定价依据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

响，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主业发展需要。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孙公司海航建筑设计签订《西安海航咸阳中国集项目（6#楼）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授权公司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签订《海口市大英山路网等

PPP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发表如下意见： 

1、经核查，公司拟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签订《海口市大英山路网等 PPP 项目工

程总承包合同》，主要为了提升海航基础 PPP 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有利于提升公司市

场竞争力，其定价依据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主业发展需要。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会议程序合法

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签订《海口市大英山路网等 PPP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独立董事：陈日进、吕品图、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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